
法治 2017年10月30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董小军10 NINGBO DAILY

法律问答
Fa Lü Wen Da

本报记者 董小芳
通讯员 陶琪姜

随着房价的不断上涨，二手
房交易市场持续升温，二手房买
卖合同纠纷案件也随之增多。除
了常见的卖方因房价上涨反悔、
买 方 贷 款 不 能 及 时 到 位 等 原 因
外，还有几类常常被忽视却又容
易“中招”的“坑”，无论买方、
卖方甚至是房产中介，都需要留
心。

遗留户口未迁出 惹
来烦恼还赔钱

去年年底，陈先生以 70 余万
元的价格购入一套二手房，双方
在合同上约定，卖家张先生在完
成房屋产权过户正式将房子交给
陈先生前，须将该房产名下的户
口全部迁移登记完毕。

但过了大半年，陈先生发现
房屋内不但张先生本人的户口仍
在，甚至还有更早的遗留户口。
陈先生觉得，如果户口问题不解
决，房子无形中会贬值，特别是
遗留户口的存在，会给今后可能
的转手造成困难。今年8月，陈先
生到海曙法院起诉张先生，要求
赔偿违约金及损失共计10万余元。

但 张 先 生 也 有 苦 恼 ， 他 表
示 ， 他 自 己 的 户 口 已 在 着 手 办
理，会尽快迁出，但之前的遗留
户口，他没办法要求原户主迁移。

最终，在法院的调解下，张
先生给予了陈先生适当的赔偿。

【说法】
近年来，二手房交易完成后

因 遗 留 户 口 产 生 的 纠 纷 并 非 个
案，特别是像陈先生这样，购入
的房屋还有前户主的遗留户口，
而且很可能因各种原因根本无法

迁出，既给购房者带来不便，也
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法官提醒，
在签订购房合同前，应查询是否
存在遗留户口，避免出现纷争。
法官还特别提醒，单纯的户口迁
出争议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如
果在签合同时没有约定与户口迁
出相关的违约情况，即便起诉到
法院，法院也爱莫能助。

代理手续要完善 是
否定金须明确

今年年初，沈先生夫妇通过
中介，看中了位于海曙的一套二
手房。经过与房主张先生的一番
讨价还价，双方最终商定以300余
万元的价格成交。房主张先生的
母亲张女士出面与沈先生签订了
一 份 合 约 。 由 于 沈 先 生 手 头 紧
张，只能先付 18 万元，双方商定
其余部分在两个月内付清。

但 一 个 月 后 ， 房 主 张 先 生
称，其母亲张女士与沈先生商定
的价格低于自己的预期，所签订
的购房合同不能算数，且把沈先
生之前支付的部分房款退了回去。

沈先生觉得自己不但白忙了
一番，还因此蒙受了损失，于是
将张先生母子和房产中介都起诉
到法院，要求解除购房合同，双
倍返还定金。

此案庭审时，张女士表示，
自己并没有取得儿子的代理权。
而且，儿子并不想卖房，他在知
道房屋被出售后立即表示了不同
意。由于她没有代理权，其出面
与沈先生所签订的合同事后也没
有经过儿子本人追认，所以，这
份合同在法律上属无效。而且，
已支付的 18 万元虽然写在合同定
金一栏中，实际上是预付房款，
而非定金。

法院经审理，最终认定张女

士与沈先生签订的合同有效。张
先生母子认为 18 万元不是定金缺
乏证据，根据合同所载明内容，
此款应认定为定金。但由于张女
士对该处房屋不具有处分权，致
使 房 屋 的 所 有 权 无 法 转 移 ， 因
此，其行为构成根本性违约，应
承担违约责任。为此，法院判决
解除该购房合同，张女士须归还
沈先生支付的定金，同时再赔偿
18万元。

【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

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
释》 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
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
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
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
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
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
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
要 求 解 除 合 同 并 主 张 损 害 赔 偿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
的张先生母子主张合同无效，明
显不符合这一法律规定，因此，
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共有房屋代签名 连
环纠纷麻烦多

王 先 生 与 父 亲 共 有 一 处 房
产，由于房价上涨，父子决定将
该房产出售。去年年末，在中介
的大力推介下，一位购房者看中
了该房产，双方商定成交价格为
200余万元。但在签订合约时，王
先 生 在 没 有 取 得 代 理 权 的 情 况
下，代父亲签了字。

不久，王先生父亲提出，儿
子代其签名不符合法律规定，导
致这笔交易无法完成。于是，不
仅买家起诉王先生父子索赔 10 万

余 元 ， 房 产 中 介 也 根 据 合 同 约
定，将父子两人起诉到法院索赔5
万余元。

法院经过审理，认定这份合
同有效，王先生为此须赔付 10 万
余元违约金给买家。对于与房产
中介的纠纷，法院在审理后也作
出了认定。法院认为，作为专业
的房屋中介机构，房产中介应对
所出售房屋的产权及代理权限进
行严格审查。在这起纠纷中，涉
争房产由王先生父子所共有，因
此，王先生在签订买卖合同时，
中介公司应当要求王先生提供其
父亲的授权委托书，但实际上中
介公司并没有这样做，显然，中
介公司所提供的中介服务存在瑕
疵，对损失的发生有一定过错，
应承担其中 30%的责任。最终，
法院判决王先生赔偿中介公司3万
余元。

就在此判决下达时，王先生
向 法 院 提 起 诉 讼 ， 状 告 房 产 中
介。王先生称，中介公司明知他
所卖的房产是他和父亲所共有，
却在其父没有出具授权委托书的
情况下，促成他与买家签订购房
合同，并代为签字，而且该合同
没有被追认，最终无法履行，导
致 其 因 违 约 而 向 买 家 支 付 违 约
金，对此，中介公司应承担一定
责任，

经过法院的调解，双方达成
了最终的解决方案。

【说法】
这件连环诉讼从一个侧面说

明，一些房产中介在促成买卖双
方交易的过程中，在具体的操作
上存在着不少不规范之处。在某
种意义上，房产中介必须精通法
律，在经营中规范操作，特别是
要提醒房屋买卖双方，在签约前
认真审查有关文件材料，以避免
各类纠纷的发生。

■法眼观潮 牧 野

因为工作关系，笔者认识不
少律师朋友。空时闲聊，律师朋
友们会提到一个共同的问题：现
在，人们碰到麻烦时，都愿意找
他们咨询，以寻找解决之道。除
了亲朋好友，甚至有原先完全陌
生者，也转弯抹角地托了人找上
门。但他们从来不认为，或者说
从来不会想到，是否应该付一笔
咨询费给律师。

显然，相比于过去碰到问题
和麻烦先习惯性找关系、托门
路，现在人们想到找律师，是一
种明显的进步。只是，人们还较
难摆脱长期来形成的一种思维定
势，他们即使找律师咨询法律问
题，仍然是以找关系的思路进行
的：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千方百
计托人找到律师，要求提供帮
助。

法律是一种社会性的规范，
它约束的是人们的具体行为。任
何一个社会，要履行和执行这种
法律规范，除了需要人们的自
觉，还需要专业人，即所谓的法
律人来完成一些技术性的工作。
从理论上说，律师与法官、检察
官一样也是法律人，一定意义上
代表着法律。但律师又是相对独
立的一种存在，具有特殊性，他
们一方面参与司法活动，同时，
也依靠这种活动谋取合法的经济

收益，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
础。在现实生活中，律师谋取经
济收益的特点往往被人们所强
调，因此，人们习惯于把律师视
作纯粹的商业人。所以，对于律
师的作用，也基本是按照买卖关
系来理解的。

在任何一个社会，所谓关系
其实呈现的是一种特殊的形态，
它更多被视作一种超脱于规范之
外的交易。对于个人来说，找关
系付出的代价似乎相对较低，但
实际上，关系的形成是需要投入
成本的，而找关系或可称是这种
投入的回报。正因为如此，在许
多人看来，我托了人找了关系来
问你，你当然不应收费，否则，
我这关系就等于白找了。

作为一个现代人，应该树立
法律意识，并以法律作为行为
规范。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
就要正确理解找关系与找法律
之 间 的 区 别 。 譬 如 找 律 师 咨
询，对于是否该付费的理解，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检验：
如果把找律师咨询纯粹当作一
种商业性活动，你就很可能会
托人找关系，目的是要从中获
取利益；如果将咨询当作一种
真正严肃的事务，你就会尊重
律师的付出，并在经济上加以
体现。从这个角度出发，向律
师支付咨询费，似乎更接近于
体现法律的权威。

向律师咨询
为何该付费？

【问题】
王先生夫妇都已退休。今年

年初，他们的儿子小王闹离婚，
由于在财产分割等问题上意见分
歧较大，小王与妻子都对 7岁的
孩子撒手不管。看到孙子受到委
屈，王先生夫妇将其接到身边暂
时抚养。但时隔半年之后，儿
子、儿媳的离婚之争仍未结束，
特别是儿媳甚至从未来看过孩
子。王先生夫妇不愿这种状况继
续，便提出要求儿子和儿媳支付
孩子的生活费用以及他们带孩子
的报酬。其儿媳对此表示不满，
她认为，祖父祖母带孙子是理所
当然的，况且她从未与王先生有
过任何带孙的协议。王先生问，
他们的理由是否成立？

【说法】
在中国，老人无偿为儿女抚

养孙辈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如果从法律角度追问能否索要报
酬，需要从几个方面来考虑：首
先，如果孩子的父母与老人有带
孙付酬的约定，则双方构成劳务
关系，在老人已经带孙的情况
下，孩子的父母必须按照约定承
担支付报酬的义务。其次，如果
孩子的父母与老人没有带孙付酬
约定，则双方不构成劳务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老人基于亲情而
带孙，对孩子的父母来说，属于
无偿的提供劳务，具有义务帮工
性质，自然不能向孩子的父母索
要报酬。第三，如果老人因为孩
子的父母不抚养孩子而暂时无奈
接手 （王先生夫妇带孙应属于此
种情况），在法律上构成无因管

理。所谓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
定或者约定义务，为避免造成损
失，主动管理他人事务或为他人
提供服务的法律事实。《民法通
则》 第九十三条规定：“没有法
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
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
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
支付的必要费用。”本来，父母
是子女的监护人，抚养未成年子
女是其法定义务，且在任何情况
下都不能免除。但在现实生活
中，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为此，

《婚姻法》 特别规定，“有负担
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
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
养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
女，有抚养的义务。”也就是
说 ，老人对未成年的孙子女、
外孙子女的抚养是有条件的，只
要孩子父母有抚养能力，老人便
对孙子女或外孙子女没有法定的
抚养义务。

结合本案，王先生夫妇的儿
子和儿媳有抚养能力，只是因为
闹离婚而对孩子置之不理，在
此 情 况 下 王 先 生 夫 妇 无 奈 带
孙，属于没有法定或约定的抚
养义务，明显具备无因管理的
法律特征，从这一角度出发，
他们的儿子和儿媳必须在经济
上进行补偿。

（梅 生）

老人“带孙”
能否向子女索要工资？

二手房交易二手房交易：：

那些容易那些容易““中招中招””的的““坑坑””

因从业特色，象山石浦渔民
大多数时间均外出捕鱼，这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了离婚率的相对较
高 ， 也 给 法 院 审 理 案 件 带 来 了
不 便 。 为 此 ， 象 山 县 人 民 法 院
在 原 有 家 事 合 议 庭 的 基 础 上 ，
在石浦法庭设立了渔港家事纠纷
审 理 站 ， 专 门 审 理 涉 渔 家 事 纠
纷。

石浦某村的小张觉得丈夫小

刘对其关爱不够，在小刘出海前
与其争吵，之后提 起 了 离 婚 诉
讼。当事人小刘则表示：“我一
直在海上捕鱼，外出时间久，确
实对妻子关心不够，我们之间也
确实存在一些矛盾，但是我并不
想离婚。”

家事审理站为他们的离婚案
安排了合适的开庭时间，庭审时
法庭给了两人充分争论和解释的

时间，双方当事人的长辈也对他
们进行劝慰。最后，两人都认识
到，双方之间确实沟通太少，不
够互相体谅。最后，小张撤回了
起诉。

渔港家事纠纷审理站自设立
以来已帮助很多对夫妇修复了感
情。为更好地服务群众，该审理
站无论在人员配备还是设施布置
上都做了精心安排，由社会阅历

和审判经验丰富、工作细致耐心
的女法官进行审理，她们与人民
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引导当事人
稳妥处理纠纷。为解决一些当事
人长期在海上工作的实际问题，
审理站推出预约立案、电话立案
及 上 门 立 案 等 措 施 ， 并 设 立 午
间、晚间和假日法庭，受到了群
众欢迎。

（罗 芝）

象山法院：创建渔港家事纠纷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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